
拒付补偿
●员工违反《员工手册》
●公司拒付47万元赔偿金

2010 年 5 月 24 日，小王入职某公

司，担任信用控制专员一职。某公司经

合法程序制定的《员工手册》规定：员工

可报销合理的业务招待费，但应提交正

规发票和相应的招待流水小票；员工多

报、瞒报或虚报加班费、差旅费或其他

报销费用金额且超过人民币 500元的，

公司有权解除劳动合同，并无需向员工

支付法定的经济补偿金。

2019 年，某公司发现小王在业务

招待报销方面存在严重违纪行为。比

如：小王在上海出差却提交了该时间点

在广州进行业务招待的小票进行报销；

提供非餐饮公司开具的虚假小票用于

报销业务招待费。此外，小王在报销其

他业务招待费时提供的部分小票存在

明显异于餐饮行业小票的通常样式、不

同餐饮企业所留联系电话相同等情

况。后经法院核实，小王虚报业务招待

费的总金额达三千余元。

据此，某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31 日

向小王出具《劳动合同解除通知书》。

小王对公司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且不

予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行为不予认可，遂

向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

请仲裁，要求某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

关系赔偿金476500.34元。

该仲裁委裁决：某公司向王某支付

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476416.5元，

驳回某公司的其他仲裁请求。某公司

不服该裁决，向法院提起诉讼。

地点：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

结果：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一审

判决，某公司无需向小王支付违法解除

劳动合同赔偿金 476416.5 元。小王不

服，提起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

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依据：本案中，双方签订的劳动合

同中明确约定《员工手册》是某公司的规

章制度，为劳动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是对员工进行人事管理和奖惩的依据，

员工严重违反《员工手册》相关规定的，

某公司无需事先通知即可解除涉案劳动

合同，且无需向员工支付经济补偿金。

根据查明的事实，王某存在虚报业

务招待费超过500元的行为，严重违反

劳动纪律，某公司依据《劳动合同》《员

工手册》解除劳动合同，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

的规定，不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杨喜茵）

拍案惊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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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凤翔/绘

阿萍是甲房地产公司的业务员，

自 2016年 1月 11日入职以来一直在

固定的门店上班，直至其2021年5月

3日离职。阿萍在职期间，公司方面

没有给她购买五险，为维护自身权

益，阿萍申请仲裁要求确认其与甲公

司存在劳动关系并要求其支付佣金6
万元。

该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

决：确认阿萍与甲公司于2016年1月

11 日至 2021 年 5 月 3 日存在劳动关

系。甲公司不服该裁决，向法院提起

诉讼，要求确认其与阿萍于 2016年 1
月 11 日至 2021 年 5 月 3 日期间不存

在劳动关系。

甲公司称阿萍工作的地点是乙

房地产公司的登记住所，其上司是乙

公司的法人代表，所以阿萍接受的是

乙公司的管理，而非甲公司。甲公司

还表示，阿萍自 2020年 12月 31日以

来，便与第三方平台签订《个人经营

者业务承包协议》，以个人经营者的

身份与甲公司进行业务对接，所以双

方之间应是合作关系，并非劳动关

系。

庭审现场，阿萍想证明甲公司与

乙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却由于其就职

门店已关闭而难以证明。突然，阿萍

想到她此前曾通过打车软件打车上

班，输入甲公司名称对应的就是乙公

司注册地址，并向法官出示。为查明

两家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经办法

官查阅了甲公司和乙公司的工商登

记信息，发现乙公司实际上是由甲公

司全资成立的子公司。此外，阿萍还

提交了工牌、钉钉打卡记录、纳税记

录、银行流水和微信聊天记录等证

据，拟证明其为甲公司的员工。

多年前，韦某入职卡某

公司从事粉类包装工作。入

职时，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

同，韦某的工资以现金方式

发放。后来，公司以银行转

账的方式为韦某发放工资，

没有工资条，也不需要签

收。到了 2016 年 1 月 4 日，

双方签订三年期劳动合同，

合同期届满后，双方续签了

三年期劳动合同。2020年 1
月 14日，为表彰韦某爱岗敬

业，卡某公司颁发荣誉证

书，特授予韦某“十年服务

奖”。

不过，由于卡某公司没

有给韦某缴纳社保，韦某向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

请仲裁，要求确认与卡某公

司在 2009年 4月 2日至 2021
年 9 月 15 日存在劳动关系。

经仲裁裁决确认2016年1月

4日至 2021年 9月 15日期间

存在劳动关系，驳回韦某的

其他仲裁请求。韦某不服仲

裁裁决，诉至法院。

打工人上好职场第一课：学会签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

议。劳动合同的签订是证明存在劳动关系最有力的证据，也是对用人单
位和劳动者之间权利义务的最好规范。但没签劳动合同，劳动者与用人单位
间的劳动关系就不存在了吗？本期三个案例，带大家看看生活中常见的劳动
合同纠纷，帮助打工人上好职场第一课：学会签劳动合同。

地点：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

结果：确认韦某与卡某公司自

2010年1月15日至2021年9月15日存

在劳动关系，驳回韦某的其他诉讼请

求。双方均服判，本案现已生效。

依据：法官认为，劳动者起诉要求

确认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应

当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举证

原则，由劳动者就其主张存在劳动关

系承担初步举证责任。

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不代表劳

动关系就不成立。本案中，韦某为证

明存在的劳动关系，提供了一系列证

据。从韦某提供的银行流水清单来

看，显示转账发放工资最早在2011年

11 月，卡某公司虽否认系其公司向韦

某发放的工资，但结合韦某提供的荣

誉证书来看，韦某获得了十年服务奖，

可以佐证韦某的入职时间。

法官提醒，用人单位应依法在用

工之日起一个月内与劳动者订立书面

劳动合同。同样，劳动者要督促用人

单位及时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并在日

常工作中注意留存应聘入职材料、工

资支付凭证、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记

录、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工作往来邮

件及聊天记录、用人单位颁发的荣誉

证书和奖状等证据，一旦发生劳动争

议，可有效维权。

（高京）

巧妙举证

软件助攻

地点：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

结果：法院一审判决，确认甲公司与

阿萍于 2016 年 1 月 11 日至 2021 年 5 月 3

日存在劳动关系。甲公司不服，提起上

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

上诉，维持原判。

依据：增城法院李欣法官提醒，个别

用人单位存在通过关联企业混同用工、违

法劳务派遣用工、签订名称各异的合同等

手段规避用工风险的情况，当然，法院在

判定是否为劳动关系时并不会仅凭合同

名称确定，而会着重审查合同名下双方的

权利义务及实际履行情况，围绕当事人之

间是否具备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权利义

务关系是否符合劳动关系的基本特征作

出裁判。因此，劳动者在工作期间要注意

保留考勤、工资、工作安排等相关材料，以

便必要时维护自身权益。 （杨喜茵）

●公司不承认劳动关系，怎么办？
●拿出荣誉证书，巧作证明

●维权时莫名其妙成了“临时工”
●凭打车软件找到“用人单位”


